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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國刑法與德國刑法，均有針對交通事故發生後，禁止交通工具之駕駛人逃離

現場之規範，我國乃是所謂肇事逃逸罪，德國則為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開罪（Un-

erlaubtes Entfernen vom Unfallort）。不過如果我們進一步觀察兩罪的規定內容，

一眼便可發現這兩者其實差異甚大。有鑑於國內有關德國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開

罪之介紹非常有限，本文乃特別針對該罪作一具體完整的介紹，同時並將兩罪加以

比較，希望透過比較法之研究，使得我國肇事逃逸罪在規範設計上能夠更為合理、

完善。

Viewing the crime of escaping from the scene after making the traffic acci-

dent in Criminal Law by comparing to the crime of disallowing leaving

from the scene of traffic accident in German Criminal Law

Wu ,Yaw-Tzung

Abstract

There are both regulations about forbidding the driver leaving from the scene

after the traffic accident happened in Criminal law and German Criminal Law.

In our country, it is called “the crime of escaping from the scene after making

the traffic accident” while it is called “the crime of disallowing leaving from

the scene of traffic accident.” However, if we examine the content of these two

crimes, we can find out that these two crimes differ with each other a lot. In

consideration of that there are limited essays introducing the crime of disallowing

leaving from the scene of traffic accident in German Criminal Law, this article

especially tries to make a specific and complete introduction about the crime and

also to compare these two crimes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o make the crime

of escaping from the scene after making the traffic accident in Criminal Law

more reasonable and perfect b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comparing the

foreig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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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我國刑法與德國刑法，均有針對交通事故

發生後，禁止交通工具之駕駛人逃離現場之規

範。其中，關於我國刑法第 185條之 4肇事逃

逸罪，國內文獻上甚至有認為，係參考德國刑

法第 142條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開罪（Uner-

laubtes Entfernen vomUnfallort）而來的 1。的確，

如果我們僅是單純從這兩個罪之罪名來看，兩

者頗為類似，不過當我們深究其內容之後，卻

可發現彼此其實差異甚大，而且兩者在解釋適

用上皆存有不少問題。有鑑於國內對於德國刑

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之介紹極為有

限，因此，本文首先就該罪作一較為完整的說

明，其次，針對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之相關問

題加以整理並表示本文看法，然後再將兩罪加

以比較，最後從這兩者之比較當中，看看德國

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開罪是否有值得我

國借鏡學習之處。

貳、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開罪

一、條文內容

德國刑法第 142條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

開罪（以下簡稱第 142條），其內容如次：

「事故參與者，於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

在完成下列行為之前，即離開事故現場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 經由其在場及參

與交通事故之說明，有助於其他事故參與者與

受損害者能夠確認其身分、交通工具與參與方

式； 如無人準備好作出確認，依據具體情況

等待適當的時間」（第 1項）

「事故參與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未能

於事後即時使確認有可能者，亦依第 1項罰之：

在等待時間（第 1項第 2款）經過之後離開

事故現場； 有理由地或可寬恕地離開事故現

場」（第 2項）

「如果事故參與者將其所參與的事故通知

有權利之人（第 1項第 1款）或附近的警察勤

務機構，而且如果告知其通訊地址、居留處所

以及交通工具之車牌（識別符號）與停放地

點，並且在可期待的時間之內提供該交通工具

作為即時確認之用者，則事故參與者已履行事

後使可能確認之義務。但如果事故參與者經由

其行為有意地破壞此等確認者，不適用之。」

（第 3項）

「如果事故參與者在發生於流動交通之外

且僅產生非重要財物損害後果的事故後 24小時

之內，事後自願地使確認有可能者，法院在第

1 項與第 2 項之情形減輕或免除其刑。」（第

4項）

「事故參與者是指其行為依照事實情況足

以促使事故發生之人」（第 5項）

從上述條文內容可以看得出來，德國刑法

第 142條之規定頗為冗長、繁雜，經歸納簡化

後，其大致的規範重點如次：有關該罪之構成

要件係規定於第 1項與第 2項，其分別為「事

故相關事項尚未確認前即先行離開」與「在特

定情況下先行離開且未於事後即時使事故相關

事項能夠確認」；第 3項則是在例示說明所謂

「事後即時使事故相關事項能夠確認」之具體

情形；第 4項乃是規定該罪之減輕或免除刑罰

之悔悟事由；第 5項則是在定義所謂「事故參

與者」。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文以下的論述主

要集中於該罪第一項與第 2項有關構成要件的

規定，在此先與敘明。

二、保護法益與犯罪性質

依照德國刑法界幾近一致的觀點，第 142

條完全是在保護事故參與者與受損害者對於交

通事故發生過程儘可能全面釐清（查明）的私

人利益（或稱為「私人確認利益」private Fes-

tstellungsinteresse），其目的係在確保因交通事

故所產生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實現或者避

1 立法院委託「刑法分則草案評估」，1995 年 12 月，2-127 頁；林山田，刑法各罪論（下），2006 年 11 月，320 頁；高金

桂，有義務遺棄罪與肇事逃逸罪之犯罪競合問題，月旦法學 121期，2005年 6月，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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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無依據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主張 2。因為

道路交通大大提高人員傷亡或財物損害出現之

風險，同時由於參與者之匿名性與快速移動性

也大大減低證據保全的可能性 3。

然而縱使該條規定間接有助於道路交通安

全與國家司法權之保護，但通說認為，它所保

護的並非公共類型的利益（如刑事追訴利益），

其本質上作為（個人的）抽象的財產危險犯

（abstraktes Vermögensgefährdungsdelikt）（亦

即因違反第 142條所賦予之義務而抽象地危及

其他事故參與者或受損害者之財產）之特性並

沒有因此而改變。是以，文獻上不少人認為，

立法上將該罪編排在「違犯公共秩序的犯罪」

（Straftaten gegen die öffentliche Ordnung）這一

罪章並不適當 4。

由於第 142條之行為主體限定在「事故參

與者」，因此，通說認為，該罪在性質上屬於

「純正特別犯」，而且由於該罪在行為態樣上

訂有各種作為義務（如在場忍受確認義務、表

明義務、等待義務、事後即時使確認有可能之

義務等），因此，該罪同時也被定位為「不作

為犯」5。

三、道路交通事故

第 142條所指涉的違犯型態全部都是以發

生在道路交通上的事故為前提。所謂道路交通

事故（Umfall im stra enverkehr），依照一般觀

點，係指在公共道路交通上之突發事件（ein

plötzliches Ereignis），其與道路交通的典型危

險（typischen Gefahen）具有因果關聯，而且此

事件產生並非完全無關緊要的（nicht ganz un-

erheblich od. nicht völlig belanglos）人員損害或

財物損害之後果 6。

其中，所謂道路交通當然就排除水上交

通、空中交通，也不包含鐵路交通；而且這裡

所稱之交通並不以流動的交通為限，也包括靜

止的交通，只要該事故之發生具有交通關聯之

因果性（verkehrsbezogene Ursachen）7。

道路交通在性質上是否屬於公共的，並不

是依照其所有權關係而定。更確切地說，所有

的街道、馬路與場地，如果它是在有權支配者

之明示或默示的容任之下，讓公眾事實上得以

使用，亦即由不特定的人群（einem unbestimm-

ten Personenkreis）事實上使用著，便可認定其

為公共的 8。例如超級市場、旅館、百貨公司的

停車場、醫院院區的道路等。

與動力交通工具的使用具有因果關聯之損

害，絕對是交通典型危險之具體化，因此，係

屬交通事故。但是第 142條之交通事故並不以

動力交通工具之使用為限，祇要損害之發生係

某個交通過程之直接後果，即為足矣。例如，

騎馬者所騎的馬匹在騎乘過程中踢傷路人；大

賣場的顧客在使用購物車時，撞到停放在該大

賣場停車場之汽車，毀損該汽車車體；兩個自

行車騎士甚或兩個行人在公共道路上相撞等，

均屬之 9。

2 參閱 Rengier, BT/2, 5.Aufl. 2003, §46 Rn.1; Hohmann/Sander, BT/1, 1998, §20 Rn.1; Joecks, StGB, 5.Aufl. 2004, §142 Rn.1;

Lackner/Kühl, StGB, 25.Aufl. 2004, §142 Rn.1; Wessels/Hettinger, BT/1, 27.Aufl. 2003, Rn.1002; Tröndle/Fischer, StGB, 52.

Aufl. 2004, §142 Rn.2; Sch/Sch-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26.Aufl. 2001, §142 Rn.1; Kindh user, LPK-StGB, 2.Aufl. 2005,

§142 Rn.1; MK-Zopfs, StGB 2/2, 2005, §142 Rn.2 其中，Zopfs特別引述立法理由提到：「本罪構成要件應在擔保必要的確

認以便確保有依據的損害賠償請權與避免無依據的損害賠償請求權」（der Tatbestand die nötigen Feststellungen zur Sicherung

berechtigter und zur Abwehr unberechtigter Schadenersatzanspüche gewährleisten soll ）。
3 MK-Zopfs, StGB 2/2, §142 Rn.2.
4 參閱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02; Hohmann/Sander, BT/1, §20 Rn.1; Rengier, BT/2, §46 Rn.1;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2; MK-Zopfs, StGB 2/2, §142 Rn.2,5.
5 其中第 142條第 1項被稱為「偽裝的不作為犯」（verkapptes Unterlassungsdelikt），參閱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9
6 Rengier, BT/2, §46 Rn.2;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5; Kindhäuser, LPK-StGB, §142 Rn.4; Sch/Sch-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142 Rn.6.
7 Sch/Sch-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142 Rn.14.
8 Rengier, BT/2, §43 Rn.4; Sch/Sch-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142 Rn.15.
9 Hohmann/Sander, BT/1, §20 Rn.8; Rengier, BT/2, §46 Rn.4但是文獻上有認為兩個行人相撞不能算是交通事故，如 Sch/Sch-

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142 Rn.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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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疑問的是，如果損害的發生係以故意的

行為所引致者，這樣是否仍可視為交通事故？

雖然事故（或突發事件）這個概念本來就帶有

「非有意」（Ungewolltes）之意義，但是通說

認為，其與故意的損害引致並不衝突，只要損

害事件的發生對於參與者而言，至少其中有一

人是無預見的且不期待的，便已足矣。決定的

關鍵完全是在於，損害的發生與道路交通的典

型危險具有直接的因果關聯，它是普遍的交通

風險之後果。相反的，如果動力交通工具（汽

車）不是作為交通移動的工具，而是僅用以作

為實現特定犯罪計畫及導致道路交通以外的後

果之工具，例如用來殺死情敵或者用來破壞鄰

居土地上的花園籬笆，則欠缺此等道路交通典

型危險之因果關聯，不屬於道路交通事故 10。

另外，完全無關緊要的損害也不屬於事故

這個概念。在人員損害部分，例如輕微的表皮

擦傷；在財物損害部分，大約價值 25 歐元以

下 11。

四、事故參與者

第 142 條之適格的行為主體以事故參與者

（Unfallbeteiligter）為限，故僅有事故參與者始

有可能成為該罪之正犯。依照第 142條第 5項

之立法定義，所謂事故參與者係指其行為依事

實情況對於事故之引發能夠（有可能）產生促

進作用之人。依此，通說認為，如果某人在行

為時對於事故之發生至少存有共同因果（Mit-

ursache）之可能性或者並非毫無根據的嫌疑（依

據事中的觀察 ex-ante-Betrachtung），即足以形

成事故參與者之地位 12。此外，事故參與者必

須在事故發生當時在事故發生現場，此從第 142

條之條文本身便可得知（只有在現場的人才有

所謂離開的問題）。至於事故參與者是否有

違反交通法規之行為或者其負有過錯，在所

不問 13。

值得注意的是，共乘者（Mitfahrer）的問

題。單純的共乘者固然不是事故參與者，但是

並不排除此種可能性，只要依據事故之具體情

況，顯示其存在著共同的因果性。例如介入方

向盤的操控、將手煞車拉起或者明顯使駕駛者

分心，甚至如共乘的汽車所有人，其將汽車交

付給無駕照者駕駛，且正是因為駕駛者欠缺駕

駛的能力而導致事故之發生 14。

五、構成要件行為（四種行為態樣）

四種行為態樣之關係

第 142條有關構成要件行為，包含 4種態

樣： 行為人在經由其在場及其參與交通事故

之說明，有助於其他事故參與者與受損害者能

夠確認其身分、交通工具與參與方式之前，離

開事故現場（第 1項第 1款）； 在無人準備

作出確認的情況下，行為人在依據具體情況等

待適當的時間之前，離開事故現場（第 1項第

2 款）； 行為人在等待時間經過之後離開事

故現場，且未於事後即時使確認有可能（第 2

項第 1款）； 行為人有理由地或可寬恕地離

開事故現場，且未於事後即時使確認有可能

（第 2項第 2款）。

在案例的檢驗順序上，始終是以第 1項所

列的兩款作為開端。而第 1款與第 2款之區別

則是在於，前者係針對有準備確認之人在場的

情況，而後者是針對無準備確認之人在場的情

況 15。換言之，第 1項第 1款之適用前提乃是，

如果準備確認之人在場，而事故參與者並未履

行第 1項第 1款所定之義務；相對的，如果準

10 參閱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05; Hohmann/Sander, BT/1, §20 Rn.9f.; Rengier, BT/2, §46 Rn.5; Geppert, Jura 1990, 78[80]

不過在一些邊際範圍的案件還是有爭議的，例如汽車駕駛人為了發洩情緒，故意衝撞路旁作為道路導引之用的柱子；又如

被迎面駛來的汽車所激怒的行人，故意用腳跩壞汽車車門等，儘管德國實務上認為，這些實例多多少少還是典型的交通風

險之實現，但文獻上存在不少反對意見，如 Sch/Sch-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142 Rn.18; SK-Rudolphi, §142 Rn. 15.
11 Rengier, BT/2, §46 Rn.7.
12 Tröndle/Fischer, StGB, §142 Rn.15; MK-Zopfs, StGB 2/2, §142 Rn.36.
13 Hohmann/Sander, BT/1, §20 Rn.14.
14 Rengier, BT/2, §46 Rn.9.
15 Hohmann/Sander, BT/1, §20 Rn.3; Geppert, Jura 1990,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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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確認之人並沒有在場，依第 1項第 2款之規

定，事故參與者必須等待適當的時間，以便在

等待時間當中有準備確認之人出現而有可能進

行確認 16。

如果事故參與者履行了第 142條第 1項所

課予的義務，那麼第二項所規定的「補救義

務」（Nachholpflicht）對他而言便是多餘的。

反之，如果事故參與者違反第 142條第 1項之

義務，而且欠缺有利於他的阻卻違法事由或寬

恕事由之出現，則應依該條項處罰。相對的，

雖然事故參與者沒有遵守第 142條第 1項所課

予的義務，但他卻是有理由地、可寬恕地或者

在經過等待時間過後而離開事故現場，依照第

142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事故參與者而言，便

產生另一項新的義務，亦即需符合即時性要求

（Unverzüglichkeitsgebot）之補救義務，如仍未

履行，則科以刑罰 17。

第 142條第 1 項第 1 款

在有準備確認之人在場的情形下，只要考

慮到第 142條第 1款的規定即可。該條款之用

意乃是使行為人停留在事故現場，直到在場準

備確認之人能夠有利於其他事故參與者與受損

害者而作出一切為了確保或避免民事賠償請求

權所必要的確認 18。

所謂準備確認之人，除了其他事故參與者

與受損害者（即有權利者）本身之外，同時也

包括為此等有權利者之利益而作確認之第三

人，此不僅有可能是警察，而且也有可能是任

何其他當時在事故現場之人，只要他明顯有意

願轉達給有權利者知悉，例如路人或鄰居 19。

準備確認之人有可能一開始就在事故現場，也

有可能在事故發生後，事故參與人尚未離去

前，才出現在事故現場 20。

該條款構成要件對於事故參與者規定了兩

項義務，一個是所謂（消極的）忍受確認義務

（Feststellungsduldungspflicht），另一個是所謂

（積極的）表明義務（Vorstellungspflich）21。

其中，所謂忍受確認義務意指經由事故參

與者之在場而使得其身份、交通工具與參與方

式之確認有可能，又稱為在場義務。事故參與

者只要單純地停留在事故現場，便已遵循了此

等在場義務，也就是說，一種純粹的消極行為

而不需有特別的釐清作為，即足矣。此等義務

開始於事故發生時，而一直持續到必要的確認

作出 22。換言之，在相關的確認尚未完全作出，

此等忍受確認義務便繼續存在。不過通說認

為，從這個義務並無法導出事故參與者有積極

配合以查明事故過程之義務，例如對於事故參

與的方式與角色保持沈默、消除或紊亂車輪痕

跡、補喝其他飲料以掩飾酒精濃度等等，均不

違反此等忍受確認義務 23。

至於所謂表明義務，乃指事故參與者須表

示其參與了該次交通事故，亦即表示有交通事

故發生且行為人自己與該事故有關聯 24。此等

表明義務僅限於行為人須表明其係事故參與者

之身分，但並無規定有進一步配合之必要。因

此，通說認為，事故參與者既不需要說明解釋

具體事故的發生過程，也不需要說明其個人身

分資料、出示駕駛執照與行車執照或者提及保

險狀況 25，甚至作了不正確的陳述說明，例如

告知虛假的姓名，只要其事故參與的可能性沒

有因此而再度受到懷疑，便沒有違反此等表明

16 Rengier, BT/2, §46 Rn.11.
17 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01; Tröndle/Fischer, StGB, §142 Rn.6.
18 Rengier, BT/2, §46 Rn.13.
19 Hohmann/Sander, BT/1, §20 Rn.19; Rengier, BT/2, §46 Rn.14; Geppert, Jura 1990, 78[83].
20 Lackner/Kühl, §142 Rn.16.
21 Rengier, BT/2, §46 Rn.15; Wessels/Hettinger, BT/1, Rn. 1004.
22 Hohmann/Sander, BT/1, §20 Rn.21.
23 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06;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17; Rengier , BT/2, §46 Rn.16.
24 Hohmann/Sander, BT/1, §20 Rn.22;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18; Sch/Sch-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142 Rn.30.
25 Hohmann/Sander, BT/1, §20 Rn.22f.; 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06;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18; Rengier, BT/2, §46

Rn.17; Küper, JZ 1990,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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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 26。

如前所述，第 142條第 1項第 1款之表明

義務僅是要求行為人須告知說明其參與了交通

事故，在這樣的目的考量之下，如果原本在場

準備確認之人全部都離開了事故現場，那麼此

等表明義務也就隨之消失了 27。

如果事故參與者違反前述的義務，他還必

須自行離開事故現場（sich vom Unfallort en-

tfernt），始可能依照第 142條第 1項第 1款之

規定加以處罰。所謂事故現場，係指事故發生

的地點以及（有時候）參與的交通工具停留的

地點，包括緊鄰的周圍。它的範圍大小無法作

一般的限制，而是取決於個案的具體情況。無

論如何，事故現場的半徑範圍應作較為緊密

（狹義）的認定，例如超出視野範圍，即不屬

之 28。

至於所謂事故現場之「離開」指的是一種

地點位置的變動，此等變動須造成事故參與人

與事故地點在空間上的分離 29。不過由於實際

的案例複雜多變，因此，同樣也無法精確地回

答，離去現場多遠的距離才算是離開。惟判斷

的關鍵乃在於是否有礙即時確認之進行，申言

之，如果由於地點位置的變動，行為人所停留

的範圍不再讓人毫無困難地看出其與事故有所

關連，亦即準備確認之人無法推測出或者經由

詢問而得知該等關聯性，便可認為構成這裡所

稱之「離開」30。例如事故參與者躲到事故地點

附近的住屋內或者躲到附近的報案電話亭內，

均構成「離開」；但是如果得到其他事故參與

者之同意或為了避免妨礙交通，駛離現場而到

一個比較適合的地點，則非屬之 31。

應注意的是，通說認為，該條所稱之「離

開」係指自行離開，亦即唯有當事故現場的離

去係出自於行為人之意願而為（有意願的行為

ein willensgetragenes Verhalten），才能說是自

行離開。因此，如果事故參與者係在無意識情

況下或者違反其意願地被帶離開事故地點，則

不屬於自行離開。例如因交通事故而受傷昏迷

不醒之人，其被送到醫院急救；又如事故參與

者被警察暫時地逮捕而不情願地被帶到附近派

出所 32。

第 142 條第 1 項第 2款

第 142條第 1項第 2款所規範的乃是沒有

準備確認之人在事故現場之情形。在此情況

下，為了等候準備確認之人有可能出現，事故

參與者必須停留在事故現場一段適當的時間。

至於此等等待義務（Wartepflicht）要持續多久

的時間才算是適當的，並無法作一般性的回

答。毋寧是，依照個案之具體情形與必要性與

可期待性之標準而定。主要考量的因素包括事

故的嚴重程度、事故地點之狀況、發生時間、

天氣情況、交通擁擠程度、確認利益等等 33。

應注意的是，如果事故參與者僅是留下名

片或將上面記載有個人身分資料的紙張放在事

故相對人的車上，然後就離開事故現場。這樣

的行為雖然有助於進一步確認，但是依照通

說，並沒有因此而免除他的等待義務，充其量

只能縮短它的等待時間 34。

在實務上有關等待時間長短之認定，在比

較輕微的情形，通常約 30分鐘，例外特殊的情

形也有認為 10分鐘即足矣；至於其他情形（尤

其是比較嚴重的情形），至少等待 1小時應該

是較為適當的 35。

第 142 條第 2 項

26 Hohmann/Sander, BT/1, §20 Rn.24不過文獻上有認為，雖然事故參與者除了須表明參與該次事故外，他可以拒絕任何的積

極配合，但是有時必須等候警察之出現，如 Reniger, BT/2, §46 Rn.17; Geppert, Jura 1990, 78[83]。
27 Hohmann/Sander, BT/1, §20 Rn.24.
28 Hohmann/Sander, BT/1, §20 Rn.16; Tröndle/Fischer, StGB, §142 Rn.20.
29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10.
30 Hohmann/Sander, BT/1, §20 Rn.17;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11.
31 Tröndle/Fischer, StGB, §142 Rn.21.
32 Rengier, BT/2, §46 Rn.19; Hohmann/Sander, BT/1, §20 Rn.18; Geppert, Jura 1990, 78[82].
33 Rengier, BT/2, §46 Rn.21.
34 Krey/Hellmann, BT/2, Rn.634; Hohmann/Sander, BT/1, §20 Rn. 28;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19; Rengier, BT/2, §46 Rn.22.



軍法專刊第 56 卷第 6 期 吳耀宗8 法學論著

第 142條第 2項所規定的這兩種違犯態樣

係建構在第一項的基礎上。此項規定擴大了該

罪之適用範圍，其補充地課予事故參與者（這

些參與者在必要的確認作出以前，基於特定理

由離開事故現場，但卻又不能依第 142 條第 1

項加以處罰）事後即時使確認有可能（使能夠

確認）之義務 36，這樣的義務又稱作「補救義

務」（Nachholpflicht），此等犯罪在性質上是

一 種 純 正 的 不 作 為 犯（echtes Unterlassu-

ngsdelikt）37。

這樣的義務透過該條第 3項予以例示地具

體化，依照通說，其所規定者僅是一種最低限

度的要求 38。依照該規定，事故參與者不僅必

須在對其可期待的時間內將其交通工具供支配

以便即時的確認，而且必須通知有權利之人或

附近的警察機構。

第 142條第 2項所適用之事故參與者，係

指其離開事故現場，但卻無法依照該條第 1項

加以處罰之人；相反的，如果事故參與者依第

一項業已構成可罰，縱使其事後使確認有可

能，並不影響其犯罪之成立，至多僅能依照同

條第 4項減輕或免除其刑 39。

在第 142條第 2項當中，第 1款所規範的

情形乃是，事故參與者在準備確認之人不在場

的情況下，於離開事故現場之前，等待適當的

時間，因而並未實現第 142條第 1項第 2款之

構成要件，此時便產生一個事後使確認有可能

（使能夠確認）的義務。

而第 2款所規範的情形則是，雖然存在著

第 1項之構成要件的行為，但是行為人士係有

理 由 地（berechtigt）或 可 寬 恕 地（en-

tschuldigt）離開事故現場，對此情況同樣也產

生事後使確認有可能（使能夠確認）的義務。

前述兩款，以第 2款存在著較多有待釐清

之處。所謂「有理由地」，如果事故參與者能

夠主張阻卻違法事由，例如正當防衛、阻卻違

法的緊急避難、明示的或推測的承諾，或者為

了履行第 323條c不予救助罪（Unterlassene dur-

ch Hilfeleistung）之救助義務，那麼他的離開便

屬於有理由的 40。此外，所有事故參與者如果

有達成一致的共識而約定在其他地點碰面，那

麼此等離開亦屬有理由的。相反的，如果是為

了商業上急迫的事務或者為了避免因其他犯

罪而被追緝逮捕，則並無法免除這樣的等待

義務 41。另應注意的是，如果承諾係以詐術或

強制的方式取得，則此等承諾係無效。只要行

為人同時也欠缺其他的阻卻違法事由，那麼還

是具備第 142條第 1項第 1款之可罰性 42。

至於所謂「可寬恕地」，通說係採取廣義

的理解，包括狹義的寬恕罪責事由（Entschu-

ldigungsgründen im engeren Sinne）與排除罪責

事由（Schuldausschli ungsgruüden）43，例如無

可避免的禁止錯誤、因精神障礙的無責任能

力、寬恕的緊急避難等 44。

在此有爭論的是，如果行為人係在酒醉的

狀態下（暫時達到無責任能力的程度）（die

vorübergehende Schuldunfähigkeit）（第 323 條

a）45實現了第 142條第 1項之規定，然後在此

35 Rengier, BT/2, §46 Rn.22更完整的實務案例的整理，參見 Sch/Sch-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 §142 Rn.39.
36 Hohmann/Sander, BT/1, §20 Rn.30.
37 Rengier, BT/2, §46 Rn.23; 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13.
38 Hohmann/Sander, BT/1, §20 Rn.31; 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13;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27.
39 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14.
40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23; Rengier, BT/2, §46 Rn.25; Hohmann/Sander, BT/1, §20 Rn.35.
41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23.
42 Hohmann/Sander, BT/1, §20 Rn.35.
43 關於寬恕罪責事由（Entschuldigungsgrund）與排除（阻卻）罪責事由（Schuldausschli ungsgrund），前者是指因欠缺期待可

能性而不可歸責之情形，例如防衛過當、避難過當等，後者則是指欠缺罪責前提要件之情形，例如無責任能力、不可避免

的禁止錯誤等。參閱Lackner/Kühl, StGB, vor §13 Rn.27, vor§32 Rn.30；林山田，刑法通論（上），2008年 1月，399頁以下。
44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24; Rengier, BT/2, §46 Rn.25; Hohmann/Sander, BT/1, §20 Rn.36.
45 德國刑法第 323條a第 1項：「故意或過失經由酒精飲料或其他麻醉物質而陷入酒醉狀態，如果在此狀態下違犯違法行為，

而且由於其因酒醉而無責任能力或者由於無法排除此等狀態，故而不能處罰者，處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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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責任能力狀態下離開事故現場，在此情況，

是否仍有第 142條第 2項第 2款之適用？文獻

上有認為，此等暫時的無責任能力狀態也是屬

於一種排除罪責事由，因此，在此情況下離開

事故現場也可視為「可寬恕地」離開，是以，

這樣的行為人應該也有第 142條第 2項第 2款

之適用，採取如此見解，比較符合第 142條之

規範目的，即用以確保因交通事故所產生的民

事請求權所必要的確認之釐清 46。不過多數意見

卻是採取否定的立場 47，但是理由依據並不完

全一致。其中有主張，事故參與者之自行離開

既然已經可以依照第 323條 a 併同第 14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加以處罰，而且第 142條第 2項

第 2 款具有攔截作用（Auffangfunktion），因

此，自無再適用該款之必要 48；另有認為，第

142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課予義務之承擔，須以

具備理解能力與操控能力為前提，現今事故參

與者既然係在欠缺此等能力的情況下離開現

場，自不屬於該款所指稱的（合乎規範目的）

離開，亦即，為了維護其他利益，有權利之人

之證據保全利益（Beweissicherungsinteresse）有

時候必須退讓 49。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爭論問題，即第 142

條第 2項第 2款是否包括「非故意地」（unvo-

rsätzlich）（自行）離開事故現場之情形？換言

之，「非故意地」離開是否也屬於「有理由地」

或者「可寬恕地」離開？

例如甲在深夜從路邊停車格將車輛開出

來，不小心碰撞到旁邊的車輛，當時街道上空

無一人。甲的太太乙趕緊下車察看，雖然他發

現車體損壞頗為明顯，但是他卻對甲謊稱：「還

好，車子沒有怎樣，我們趕快回家吧。」第二

天，乙對甲表示，他昨晚說了謊。儘管如此，

甲還是什麼事都沒作 50。在此例當中，甲無法

論以第 142條第 1項第 1款，因為並無準備確

認之人在場，又甲雖然客觀上實現了第 142條

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但主觀上卻不知道有交

通事故發生（屬於構成要件錯誤），也無法論

以該罪，因此，這裡只能考慮到第 142 條第 2

項第 2款之適用可能性。

有關此問題，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出發點

是，我們不能僅是從形式的釋義學上將「有理

由地或可寬恕地」此等概念理解為一般所承認

的阻卻違法事由、排除罪責事由或寬恕罪責事

由，而是應該也可以依照日常生活用語（Allta-

gssprache）來作更廣義的理解。從廣義的用語

來看，這是有可能的，亦即，當我們提到「一

個有理由的或可寬恕的行為」，其意味著該等

（基於構成要件錯誤而違反義務之）行為不必

予以譴責。因此，我們可以將「非故意的自行

離開」涵攝到第 142條第 2款的構成要件之中，

而並沒有違反基本法第 103條第 2項。不過德

國聯邦最高法院基於可期待性的觀點，限制性

地要求，事故參與者之事後知悉與事故發生還

是要存在一種「時間與空間的關聯性」（ ein

zeitlicher und räumlicher Zusammenhangs）51。關

於這樣的見解，文獻上固然有人贊成 52，但是

大多數係採取反對的立場 53。反對的理由，主

要是認為這是舊法時代的實務見解（有所謂返

回義務 Rückehrpflicht），但此等見解並不適用

於現行法，而且更重要的是，將第 142 條第 2

項第 2款擴張到「非故意的」情形，這樣的擴

張已經逾越法條文義解釋之界限，與刑法禁止

類推適用原則不相符合；同時，如果依照此等

46 Hohmann/Sander, BT/1, §20 Rn.48.
47 MK-Zopfs, StGB 2/2, §142 Rn.103;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24; Rengier, BT/2, §46 Rn.32; Wessels/Hettinger, BT/1, Rn.

1015.
48 Rengier, BT/2, §46 Rn.32.
49 MK-Zopfs, StGB 2/2, §142 Rn.103.
50 此例改寫自 Rengier, BT/2, §46 Fall 2.
51 BGHSt 28, 129, 132f.
52 如 Rengier, BT/2, §46 Rn.28.
53 如 Sch/Sch-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142 Rn.55;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25; 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14;

Joecks, StGB, §142 Rn.58; Tröndle/Fischer, StGB, §142 Rn.52; Berz, Jura 1979, 133; Beulke, NJW 1979 ,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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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的論點，任何人祇要發現其車輛有所損

害，但不清楚其如何發生者，都有義務向警察

報告，這樣的說法並不合理。據此，行為人應

該對於事故之發生有所認識而且知道自己離開

事故現場，這樣的認識可說是第 2項之未明文

的構成要件要素。是以，如果行為人事後在別

的地點才知道自己發生交通事故，縱使其未使

第 2項之確認有可能，仍不得依第 142條加以

處罰 54。

最後，有關第 142條第 2項之構成要件行

為，其乃指事後即時使得（第 1項第 1款所稱

之）確認有可能，亦即事故參與者在離開事故

現場後使得（他人）能夠即時地作出確認。此

處比較需要說明的是所謂「即時性要求」（Un-

verzüglichkeitsgebot）之認定問題。所謂「即時

地」或「即時性要求」，係要求行為（行動）

必須沒有可責難的遲延（ohne vorwerbares

Zögern），但並沒有要求非在一定時間內立刻

行動不可，而是應該視個案情況而定 55。至於

個案中何種情況可算是「即時地」，通說認為，

應該在第 142 條之意義與目的之考量下而針對

具體情況加以判斷，特別是考慮到：交通事故

之後果與賠償數額、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有無

遭受證據滅失之危險 56。

六、主觀構成要件

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開罪之主觀構成要

件，不論是第 1項或者第 2項，皆係以故意為

必要，但只要是有條件的故意（或未必故意）

便已足矣 57。

就該條第 1項之故意而言，行為人須認識

到的事項包括：有交通事故發生、行為人對於

交通事故之發生可能具有共同因果性、所造成

的損害並非完全無關緊要、行為人是事故參與

者、行為人係在事故確認前離開並且因此而妨

礙到確認 58。依此，行為人如果誤以為，沒有

事故發生、僅是完全無關緊要的刮痕、受損害

者已終局地放棄確認或者必要的確認已經作出

等等，均屬欠缺該條項之故意 59。

至於該條第 2項之故意，行為人首先須具

備第 1項之故意，然後再附加地須認識該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所描述的客觀事實情況，該等事

實情況足以建構事後使確認有可能之義務。但

是此等義務本身並非構成要件要素，如有誤

認，非屬構成要件錯誤，而是命令錯誤（Gebo-

tsirrtum）60。

參、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

我國刑法第 185條之 4肇事逃逸罪（以下

簡稱肇事逃逸罪）：「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致人死傷而逃逸者，處 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

徒刑。」此一規定雖然僅有簡短幾個字，但卻

存在著不少問題，從保護法益到各別要素的理

解，處處充滿爭議。

一、保護法益

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為何？我國學說與

實務的看法相當紛亂，大致有「個人生命身體

安全」、「公共（交通）安全」、「民事損害

賠償請求權」、「協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

四種見解。

主張「個人生命身體安全」之見解者 61，

54 參閱 Sch/Sch-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142 Rn.55; Tröndle/Fischer, StGB, §142 Rn.52.
55 Tröndle/Fischer, StGB, §142 Rn.54;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26; 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16.
56 Rengier, BT/2, §46 Rn.34; Lackner/Kühl, StGB, §142 Rn.26; 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16.
57 Sch/Sch-Cramer/Sternberg-Lieb, StGB, §142 Rn.76; Wessels/Hettinger, BT/1, Rn.1017.
58 Tröndle/Fischer, StGB, §142 Rn.38.
59 Tröndle/Fischer, StGB, §142 Rn.39.
60 Tröndle/Fischer, StGB, §142 Rn.60.
61 黃榮堅，不能駕駛與肇事逃逸，台灣本土法學 7期，2000年 2月，152頁；許玉秀，擇一故意與所知所犯---兼論違憲的肇

事逃逸罪，台灣本土法學 13期，2000年 8月，196頁以下；鄭善印，違背義務遺棄罪與肇事逃逸罪之研究，收於：刑事法

學之理想與探索（二），2002年 3月，168頁以下；薛智仁，論肇事逃逸罪之致人死傷要素---評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 91

年度交上訴字第 954號判決，台灣本土法學 52期，2003年 11月，229頁；陳志輝，肇事逃逸罪與遺棄罪之競合關係，台

灣本土法學 70期，2005年 5月，241頁；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455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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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著眼於立法理由，蓋立法理由謂：「為

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人之死

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即時救

護，特增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之

處罰規定。」、「本條之刑度參考刑法第 294

條第 1項遺棄罪之規定。」例如文獻上有認為：

「肇事逃逸罪雖然規定在公共危險罪章，但所

保護的法益並不是公共法益，因為禁止肇事後

逃逸並不能保證交通參與人謹慎小心為交通行

為，禁止逃逸的效果直接表現在被害人的人身

安全上面，所以肇事逃逸罪的規範目的在於讓

被害人能獲得及時的救助，……因此肇事逃逸

罪保護的法益和遺棄罪相同……」62；另有認

為：「修法之前，如果一定必須選擇其一，由

於立法者已經明白表示其立法意旨，所以基本

上，司法解釋也難以作相反解釋。」63 而且主

張此等見解者，在學說與實務上算是居於多數。

主張「公共（交通）安全」之見解者 64，

則是著眼於立法體系，因為肇事逃逸罪係置於

「公共危險」罪章之體例，故文獻上有謂：「揣

摩立法之意旨，駕車肇事逃逸之行為，立法

者所以將其犯罪化，其目的係在維護社會之

公共安全，應以公共安全作為本罪之保護法

益。」65；另有謂：「車禍發生後，不論有無死

傷，都可能形成公共危險。例如：大貨車撞斷

電線桿，電線桿橫壓在馬路上。又例如：天橋

上的貨櫃車撞斷護欄，車頭搖搖欲墜。多數車

禍皆可能留下殘破的現場使人驚懼，也會引發

後續的公共危險，例如：被後車追撞、汽油外

漏引發燃燒或爆炸、機油溢出路面讓過往的機

車騎士打滑摔傷。任何肇事者都有義務監控這

種公共危險狀態，不讓實際侵害發生，這是不

允許肇事逃逸的首要原因。」66

主張「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見解者 67，

乃是從比較法之觀點，參考德國交通事故現場

不容許的離開罪之相關說法 68，進而主張肇事

逃逸罪之保護法益與德國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

離開罪相同。例如有認為：「從其規定的形式

與內容而論，本罪應係仿自德國刑法第 142條

的規定，而該罪在德國刑法係置於妨害公共秩

序罪章之中，並非屬於公共危險罪，其立法目

的乃在於排除交通事故證據消失的危險，而使

交通事故原因的調查，不致陷於困難重重之

境，其保護法益兼及受損者與加損者的交通事

故的雙方參與者，因係用以確保民事損害賠償

的請求權，故屬抽象的財產危險罪。」69

至於主張「協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之

見解者 70，同樣也是受到德國交通事故現場不

容許的離開罪之相關說法之啟發，例如有謂：

「交通工具使用之普及及交通密度之提高，也

昇高了風險，雖為容許風險之範圍，但交通事

故之參與人，毋寧可將之理解為危險共同體，

於交通事故發生後，於現場留滯適當之期間，

經由其陳述或報告，使有調查或確認事故權責

者（含事故參與人、行政機關或司法機關）有

順利釐清事故因果關係及確認法律責任歸屬之

62 許玉秀，同註 61，197頁。另外許大法官又認為，肇事逃逸罪同時有保障被害人民事求償權的效果。
63 黃榮堅，同註 61，2000年 2月，152頁。不過黃教授同時也指明此等解釋所存在的問題：「按照立法意旨解釋方法的缺陷

在於，有一部分是過度入罪（對於死人的救助義務？），有一部份是沒有意義的重複立法。」
64 甘添貴，酒醉駕車與肇事逃逸，台灣本土法學 30期，2002年 1月，112頁；郭棋湧，論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一），法

務通訊 2159期，2003年 10月 30日，第二版；林東茂，刑法綜覽，2009年 9月，2-265頁；最高法院 93年台上字第 6513

號判決。
65 甘添貴，同註 64，112頁。
66 林東茂，同註 64，2-265 頁。另林教授又認為：「肇事逃逸使得車禍的責任判斷變得艱難，也可能使得被害人損害賠償請

求權落空。所以處罰肇事逃逸，主要在保護公共安全，次要在保護當事人的財產權。」
67 林山田，同註 1，320 頁；張麗卿，交通刑法，2002 年 12 月，58 頁；潘天蔚，肇事逃逸罪的現在與未來，刑事法雜誌 44

卷 6期，2000年 12月，58頁。
68 參考本文，貳、二。
69 林山田，同註 1，320頁。
70 盧映潔，論刑法第 185條之 4「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的法益保護---兼評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 5372號、92年度台上

字第 4552號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 112期，2004年 9月，243頁以下；高金桂，同註 1，251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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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此吾人或可稱之為『確認利益』。」71

關於上述爭論，本文認為，由於肇事逃逸

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乃是「逃逸」，因此，只要

行為人「不逃逸」，即不該當本罪，至於行為

人是否對於交通事故被害人進行救護，或者是

否在交通事故現場監控公共危險狀態或作必要

的善後處理，則在所不問。如果我們依據肇事

逃逸罪之規定進而要求行為人除了不逃逸之

外，還必須對交通事故被害人進行救護抑或監

控公共危險狀態或作必要的善後處理，這樣的

要求顯然超出文字可能的意義範圍，有違罪刑

法定原則。至於「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說法，

依照本文見解，想要透過肇事逃逸罪來確保因

交通事故所引發的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非常

虛無飄渺的，因為要求交通事故之動力交通工

具的駕駛人不能逃逸，跟他對於交通事故之發

生是否真有過錯、是否真有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以及是否有足夠資力來加以賠償，這當中並不

具有何種必然關聯性。準此，有關肇事逃逸罪

之保護法益，本文認為，「協助確認事故與責

任歸屬」之說法是比較合理可採的，因為交通

事故發生後，現場經常一片混亂或者證據保全

不易，究竟誰對誰錯，往往判斷困難，如果無

法確認事故發生之因果關係，那麼就無法判定

法律責任之歸屬，因此，駕駛人倘若沒有逃

逸，透過駕駛人之陳述說明，有可能使得國家

與當事人比較容易確認事故原因與責任歸屬。

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

肇事逃逸罪成立之前提要件，首先必須是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其中，所謂「動力交

通工具」，乃相對於人力或獸力交通工具而

言 72，係指以引擎、馬達作為驅動行駛的動力

來源之交通工具，至於其採用的能源種類是汽

油、電力、柴油、太陽能等，或者其係作為水

上、陸上、空中等用途之交通工具，皆在所不

問 73。因此，汽車、機車、火車當然屬之，飛

機、船舶也不排除在外；相反的，腳踏車（自

行車）、馬車、牛車、人力拉車等，則非屬動

力交通工具。

其次，所謂「駕駛」，如果動力交通工具

的引擎、馬達發動而在駕駛人的操控之下移動

（包括前進與後退），此當然屬於通常所理解

的駕駛。相對的，如果動力交通工具的引擎、

馬達雖然發動，但是動力交通工具本身是靜止

的，例如車輛在道路上等候紅綠燈停止行進，

或者停靠於路邊，是否仍屬於這裡所稱之駕

駛？甚至如汽車駕駛人將汽車熄火停車在路

邊，開車門準備下車，但在開車門之際，有人

駕駛機車行經該處，因碰及正在打開之車門而

滑倒，並遭隨後而至之車輛輾過胸部致死，開

車門之司機見狀，即佯裝若無其事，且假裝前

往隔壁商店購物，是否有本罪之適用 74？等問

題，不無疑義。

關於此，文獻上有認為：「駕駛係指交通

工具已經啟動而在行為人的控制下行走，如果

只是啟動引擎準備行走移動，尚不算駕駛」

（本文稱為「移動說」）75；亦有主張：「駕駛

係指操控動力交通工具而參與交通者而言」

（本文稱為「操控說」）76；另有認為：「『駕

駛』之定義為何，應以駕駛人是否在車內為判

斷依據，駕駛人仍在車內，車輛仍處於駕駛人

掌控中，即屬於駕駛之行為，並不限縮於

『車在動』之狀態，如發生車禍時，處於『可

71 高金桂，同註 1，251頁以下。
72 參考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八款規定：「車輛：指在道路上以原動機行駛之汽車（包括機器腳踏車）或以人力、

獸力行駛之車輛」又肇事逃逸罪之所以限定在「動力交通工具」，立法者應該是考量到，相較於人力或獸力交通工具而言，

大部分的動力交通工具的速度比較快，並且就我國現今社會實況來看，以動力交通工具作為往來交通代步工具之情形較為

普遍。
73 參閱林山田，同註 1，318頁；褚劍鴻，刑法分則釋論（上），2002年 10月，427頁；郭棋湧，同註 61，第三版；林鈺雄，

肇事逃逸罪之成立要件，法學講座 10期，2002年 10月，41頁。
74 郭棋湧，同註 64，第三版。
75 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2009年 8月，221頁。
76 林鈺雄，同註 73，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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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狀態，駕駛人仍在車內，隨時仍可再發

動或駕駛車輛」（本文稱為「駕駛人在車內

說」）77。

前述三種說法，本文認為，「移動說」之

見解過於狹隘，因為動力交通工具在駕駛過程

當中，走走停停本是極度平常之事，我們不能

將駕駛侷限於交通工具的行走移動，在汽車駕

駛過程當中，縱使是將車輛停靠於路邊，但只

要汽車引擎處於發動的狀態，便不應將其排除

於駕駛概念之外；相對的，依照本文見解，「駕

駛人在車內說」則呈現部分過於寬鬆、部分規

範不足的問題缺失，過於寬鬆之處在於，駕駛

人在車內，不必然等於在駕駛，他有可能從事

於其他活動，例如休息、睡覺、聊天、看報紙

等等。因此，如果主張只要駕駛人仍在車內，

車輛隨時仍可再發動或駕駛而可視為「駕駛」，

這樣的說法與社會生活通念顯然不相符；至於

規範不足之處在於，以現代科技的觀點來看，

要操控或掌控動力交通工具的行進或停止，早

已不以駕駛人在動力交通工具內為必要，例如

有些捷運列車之行駛，係由行控中心透過電腦

加以操控，捷運列車上並無駕駛人在其內。準

此，本文認為，「操控說」係比較可採的，亦

即如果動力交通工具進入操控狀態，不管動力

交通工具是否正在移動，即為駕駛，而所謂操

控狀態，原則上係以動力交通工具之引擎、馬

達是否已經啟動為判斷標準。

三、肇 事

本罪所稱之「肇事」乃指交通事故之發生

而言 78。問題是所謂交通事故，究係泛指一切

（足以產生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交通事故 79，

或者是發生有人死亡或傷害之交通事故 80，抑

或限於造成他人受傷的交通事故 81，甚或是限

於致人死亡或重大傷害的交通事故 82？文獻上

的看法係存在著歧異的。

如果我們單純從法條的文字敘述脈絡來

看，由於其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

人死傷而逃逸……」據此推論，所謂肇事，應

該是指致人死傷之肇事，亦即發生有人死亡或

受傷的交通事故；然而，如果從本罪之保護法

益來思考，結論就不必然一樣了。基於保護法

益之目的性思考，倘若是強調「加強救護、減

少死傷」而主張「個人生命身體安全」者，則

所謂交通事故應指非當場死亡且非欠缺救護必

要性之致人死亡或受傷之交通事故 83；相反的，

倘若認為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並非「個人生

命身體安全」，而是「公共（交通）安全」、

或者是「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抑或是「協

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者，則其所得出的肇

事之概念範圍應該較為廣泛，因為不管係主張

「公共（交通）安全」、「民事損害賠償請求

權」或者「協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皆不

會僅侷限於「有人死亡或受傷的交通事故」、

「造成他人受傷的交通事故」或「致人死亡或

重大傷害的交通事故」而排除單純發生財物損

害之交通事故，換言之，即便是單純發生財物

損害之交通事故仍可能存有「公共（交通）安

全」、「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者「協助確

認事故與責任歸屬」之問題。由於本文主張肇

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係在於「協助確認事故與

責任歸屬」，因此，只要涉及到法律責任問題，

便有確認事故原因與釐清責任歸屬之必要，是

以，所謂肇事應指一切涉及法律責任（包括民

77 郭棋湧，同註 64，第三版。
78 褚劍鴻，同註 73，429頁。
79 林山田，同註 1，319頁；林鈺雄，同註 73，42頁（不論所撞倒者是豬隻或人類，都是肇事）。
80 陳煥生／劉秉鈞，刑法分則實用，2009年 9月，148頁；褚劍鴻，同註 73，429頁。
81 黃榮堅，同註 61，151頁。
82 薛智仁，同註 61，229頁。
83 亦即從立法理由之觀點加以推導，由於交通事故肇事者未即時將被害人送醫救護，導致被害人死亡或傷勢更為嚴重，相反

的，如果交通事故之被害人當場死亡或者極度輕微的皮肉擦傷，則根本欠缺立法理由所稱之「加強救護、減少死傷」之必

要性。至於同樣基於本罪之立法理由而主張「限於被害人受傷的事故」或「限於致人死亡或重大傷害」之說法，前者係相

對不精確，後者則是範圍太過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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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刑事、行政責任）之交通事故。

另外，有關肇事之發生原因是否有所限

制？學說與實務之見解亦充滿爭論。按交通事

故之發生原因，就實際的發生情形而言，有可

能可歸責於本罪之行為人（逃逸者對於交通事

故之發生有故意或過失），也有可能不可歸責

於本罪之行為人（逃逸者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

既沒有故意，也沒有過失），惟本罪所稱肇事

之歸責原因是否以故意、過失為限？或者亦包

含無過失之情形？抑或另有其他主張？關於此

問題，實務上認為：「按刑法第 185條之 4之

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固不以行為人對於事

故之發生應負過失責任為必要，但仍以行為人

對於事故之發生非出於故意為前提。蓋所謂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依據文義，係指『發生

交通事故』、『發生車禍』而言，應屬『意外』

之情形，若蓄意運用車輛以為殺人或傷害人之

犯罪工具，即應成立殺人或傷害罪，不應稱為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此觀該條之立法

理由，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

被害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

害人即時救護，特增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

傷而逃逸之處罰規定』可知確保交通秩序之維

護，減少被害人之傷亡，以促進交通之安全，

方為本條之立法目的，故其適用上應限於車禍

肇事之交通案件，亦即惟有以行為人非因故

意，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並於肇事後，對

於被害人不施加救護而逃逸，始克成立，如係

故意以汽車作為犯罪之工具，立法者本無對於

行為人於故意犯罪後，仍留現場對於被害人為

即時救護之期待，縱行為人嗣後駕車逃離現

場，亦僅能論以該故意犯罪之罪責」84，又謂：

「刑法第 185條之 4之肇事致人死傷逃逸罪之

成立，祇以行為人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致人死傷而逃逸之事實為已足，至行為人之肇

事有否過失，則非所問」85 由此可知，依照實

務見解，本罪所謂肇事，係指因過失或無過失

而發生交通事故之情形，但並不包括故意之情

形。而學說方面也有人對此採取相同結論 86。

不過文獻上尚有其他不同意見，有謂：「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傷者，其肇事行為

或可能係出於故意犯罪行為、或可能出於過失

犯罪行為，亦有可能並不成立故意過失之單純

事故行為，惟因肇事而致死傷之人，其死傷之

原因與行為人有關，不論在法律上或道義上，

行為人皆應負救護意義。」87 依此，本罪之肇

事之發生原因包括故意、過失與無過失 88。另

外，也有主張：「所謂肇事，當然指事件的發

端，而非霉運當頭，毫無預警的被捲入事端。

此外，肇事逃逸的行為人，必須居於類似不純

正不作為犯的保證人地位，有一個值得譴責的

前行為；否則，肇事逃逸罪就可能羅織無辜。

換言之，刑法要求行為人必須負起責任，監控

車禍發生後的公共危險狀態，必須行為人至少

有過失的參與了車禍。」89 根據此等說法，肇

事逃逸罪之肇事僅以故意或過失惹起者為限。

對於上述爭論，本文認為，單純就文義而

言，所謂肇事本來係指事故之發端、引發，也

就是說只要交通事故之發生與行為人之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即屬之，至於

行為人係故意造成，或者過失或無過失引致，

應該皆可含括；但是如果從交通法律的相關用

84 最高法院 93年台上字第 4724號判決；相同意旨者，如最高法院 95年台上字第 4264號、94年台上字第 968號、92年台上

字第 4502號等判決。
85 最高法院 91年台上字第 3776號判決；相同意旨者，如最高法院 98年台非字第 14號、97年台上字第 3133號、96年台上

字第 7145號、93年台上字第 298號、92年台上字第 6541號、92年台上字第 4552號、90年台上字第 6786號、88年台上

字第 7396號等。
86 林山田，同註 1，319頁；甘添貴，刑法各論（下），2010年 2月，70 頁以下；陳煥生／劉秉鈞，同註 80，148頁；郭棋

湧，同註 61，第四版以下；林鈺雄，從肇事逃逸罪看實體法與訴訟法的連動性---評最高法院 89年度台上字第 7622號、91

年度台上字第 137號刑事判決，月旦法學雜誌 94期，2003年 3月，257頁。
87 張麗卿，同註 67，55頁。
88 結論相同者，鄭善印，同註 61，169頁；潘天蔚，同註 67，62頁。
89 林東茂，同註 64，2-2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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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來看，我們參考同樣用來規範交通行為的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61條第 1項：「汽車駕

駛人，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吊銷其駕

駛執照：一、利用汽車犯罪，經判決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確定者……四、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

則、第 33條之管制規則，因而肇事致人死亡。

…」可以得知，此規定第四款所稱肇事應不包

含故意發生交通事故之情形，因為如果汽車駕

駛人係故意駕駛汽車去撞死人、撞傷人或撞害

他人物品，則應屬同條項第一款所稱利用汽車

犯罪之情形。準此而論，作為刑法上規範交通

行為之肇事逃逸罪基本上也應該作同樣的理

解，亦即，本罪所稱肇事應排除故意以動力交

通工具引發交通事故之情形。

至於肇事應否包含駕駛人無過失的駕駛行

為？從本罪之保護法益以觀，亦即從「協助確

認事故與責任歸屬」的角度來看，在交通事故

案件當中，駕駛人究竟有無過失，往往須經過

調查鑑定，因此，不管駕駛人在現實上究竟有

無過失，都有確認事故發生原因之必要，否則

根本無從論定駕駛人應否負起過失責任 90。是

以，即便最後經過鑑定而確認駕駛人並無過

失，也不應免除其於交通事故發生後不得逃逸

之義務。

綜前所述，有關肇事之發生原因，本文在

結論上與實務見解相同，認為其並不包含駕駛

人故意引發交通事故的情形，但是包含過失與

無過失之情形。

四、致人死傷

致人死傷之意涵

肇事逃逸罪所稱之「致人死傷」，乃指「駕

駛動力交通肇事」與「死亡或傷害」間具有因

果關係，至於兩者之間是否具有時間、空間的

密接性，應非所問 91。惟所謂「死傷」是否泛

指一切死亡或傷害之情形？抑或應加以限縮？

例如傷害須達到重傷或無自救力之程度而排除

輕微的傷害？

對此，文獻上有認為：「如須達到『無自

救力』之程度，該傷害輕重之判斷，即易產生

法律適用之疑慮，傷害是否以符合『無自救

力』之程度，亦有難於判斷之問題，故此項

『無自救力』之要件，並非必要，且依據法條

之解釋，法律既未規定被害人須有『無自救

力』之情形，自不宜限縮法律解釋，況就立法

目的以言，本罪係在保護被害人，避免被害人

因受傷而延誤就醫，致產生更嚴重之傷害，故

被害遭撞傷後，縱令僅係受到輕微傷害，如駕

駛人仍駕車逃逸，亦應構成本罪。」92相反的，

另有主張：「現行法的規定，有過度入罪的問

題。在修法以前，有必要尋求解釋的途徑，以

避免將無危險的行為入罪化。在肇事逃逸罪

中，直接在客觀不法限縮『致人死傷』之適用

範圍，其實質上也就是在排除無具體危險出現

的情況。透過客觀不法的角度限縮適用，則在

被害人當場死亡，或者僅受無危險的傷害時，

由於逃逸行為不可能對生命身體產生危險，因

而客觀不法不該當。」93

本文的看法是，就死亡部分而言，不論交

通事故之被害人係當場死亡，或者送醫途中死

亡，抑或在交通事故發生後數天死亡，皆有確

認因果關係與責任歸屬的問題，因此，從「協

助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之保護法益以觀，

自無將被害人當場死亡之情形排除在外。對

此，實務見解亦同，如：「查刑法第 185 條之

四之肇事致人死亡逃逸罪，並不因被害人係當

場或事後死亡，而異其處罰。上訴意旨謂阮

氏○○係當場死亡，其不成立該罪云云，尚非

有據。」94 同樣的道理，傷害部分亦是如此，

不論是輕微擦傷或者嚴重傷害，均有確認事故

90 在道路交通事故的實務上，許多駕駛人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往往自認並無過失。
91 相同見解，潘天蔚，同註 67，66頁。
92 郭棋湧，論駕車肇事逃逸罪之構成要件（二），法務通訊 2016期，2003年 11月 6日，第四版。
93 薛智仁，同註 61，230頁以下。
94 最高法院 97年台上字第 62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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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與釐清責任歸屬之必要，是以，輕傷或重

傷於此並無差別 95，關於此，實務立場也是認

為：「……上訴意旨略以：依刑法第 185 條之

4 之立法意旨，所謂致人死傷，應限縮於行為

人駕車肇事時，其行為有致被害人死亡、即將

死亡、重傷害或輕傷害且有立即送醫救護之必

要者。……惟查刑法第 185條之 4所謂『致人

死傷』，只要駕車肇事，致被害人受傷即屬之，

不論其受傷之輕重，亦不以其所受傷害有立即

送醫救治之必要。」96

致人死傷之定性

此外，「致人死傷」這個要素尚有另一個

重要爭執問題，亦即其在性質上究竟屬於肇事

逃逸罪之不法構成要件的一部份（客觀構成要

件要素）或者是不法構成要件以外之所謂客觀

處罰條件？此問題之爭執實益乃在於，行為人

主觀上對於「致人死傷」此一客觀事實是否有

認識的必要。

對於此，學說上多數將「致人死傷」此要

素理解為不法構成要件的一部份 97，只是鮮少

有特別說明其如何認定，不過在這當中還是有

人分別自不同的規範目的而作了相當程度的論

述，其謂：「就保護生命身體安全的目的而言，

逃逸行為之不法內涵在於未提供被害人必要的

救助，而使生命身體法益陷入危險，因此，如

果肇事未導致被害人受傷，而只導致財產受

損，則逃逸行為不致於對被害者產生生命身體

安全的疑慮，也就沒有不法內涵」、「以保障

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目的而言，逃逸行為之

不法內涵在於行為人未留在現場釐清責任，使

受害者的財產利益因而難以實現，故唯有在肇

事導致物損或人身傷亡時，始可能發生民事求

償權。因此，逃逸行為之不法內涵至少以導致

物損為必要條件，如肇事致人死傷，則其逃逸

行為經驗上導致更高的財產危險，立法者將肇

事之後果僅限於人身傷亡，而排除物損情況，

至多只是立法者將可罰性範圍限制在損害賠償

額度通常較高的情況，不影響『致人死傷』是

（提高）不法要素。」98

相反的，文獻上也有人主張「致人死傷」

乃是客觀處罰條件，其認為：「本罪評價的對

象並不是『致人死傷』的結果，而此一要件，

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解為本罪的構成要件結果；

否則，由於本罪是故意犯，而故意犯對構成要

件該當結果必須有所認知與意欲，將導出行為

人必須對於『致人死傷結果有所認知與意欲』

的結果，但這已經是殺人罪了。」99

按犯罪之不法構成要件（即狹義的構成要

件）乃立法者針對各種法益侵害或危險的事

實，經由類型化、抽象化的描述，藉以掌握特

定犯罪之個別特徵以及刻畫出其典型不法內涵

而作為刑罰科處之前提要件 100，刑法分則當中

大部分有關各類犯罪的規定係屬於不法構成要

件。至於客觀處罰條件（或客觀可罰性條件）

則是存在於不法構成要件之外，所附加的可罰

性之實體要件，又可稱為構成要件附加物（Tat-

bestandsannex）。客觀處罰條件與犯罪之不法

內涵、罪責內涵均無關，正如同該用語一般，

其係純粹客觀存在與否的問題，而與行為人主

觀上有無認識無涉，亦無刑法錯誤法理之適

用。立法者如果就某個犯罪設立有客觀處罰條

件者，其乃表示，行為人之具體行為事實除須

具備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與罪責外，尚有

待客觀處罰條件之成就，換言之，唯有當客觀

處罰條件出現時，始具備該犯罪之需刑罰性

（Srafbedürfnis），因此，其可稱為一種刑罰限

95 結論相同，潘天蔚，同註 67，67頁。
96 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2452號。從這裡可以看得出來，實務對於「致人死傷」之意涵之理解，卻又完全置「立法理由」

於不顧。
97 林山田，同註 1，318頁；甘添貴，同註 86，69頁；褚劍鴻，同註 73，429 頁；鄭善印，同註 61，169 頁；薛智仁，同註

61，222頁。
98 薛智仁，同註 61，222頁。
99 林鈺雄，同註 86，261頁。
100 參閱林山田，刑法通論，2008年 1月，242頁；黃常仁，刑法總論，2009年 1月，19頁；Wessels/Beulke, Strafrecht AT, 33.

Aufl., 2003, Rn.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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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事由，而把本來由不法與罪責即可決定的應

刑罰性，附帶地加上此等條件以限制刑罰的範

圍 101。我國刑法有關客觀處罰條件之典型適例，

如第 238 條詐術結婚罪當中的「因而致婚姻無

效之裁判或撤銷婚姻之裁判確定」102。

基於前述可知，某個要素究竟是某個犯罪

之不法構成要件要素抑或客觀處罰條件，重要

的判斷關鍵之一乃是其與該犯罪之不法內涵之

建構有無關聯，而是否與不法內涵之建構有所

關聯則又與該犯罪之保護法益密不可分。「致

人死傷」此一要素之定性，如果我們係主張肇

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為「個人生命身體安全」，

在此觀點下，肇事逃逸行為倘若要具備本罪之

不法，則須其逃逸而不救助行為足以影響到他

人之生命身體安全，因此，「致人死傷」正是

足以影響他人生命身體安全之前提。是以，基

於「個人生命身體安全」之保護法益觀，將

「致人死傷」理解為構成要件要素乃邏輯上所

必然。但問題是本文認為，肇事逃逸罪之保護

法益並非「個人生命身體安全」而是「協助確

認事故與責任歸屬」，在此等保護法益觀點之

下，行為人只要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而逃逸

即影響到國家與當事人對於肇事原因之確認與

責任歸屬之釐清，簡言之，其已具備本罪之不

法，縱使僅是發生財物損害而並無人死傷。而

條文另外又設立「致人死傷」此要素，我們只

能說，立法者應該係基於某種刑事政策（？）

的理由而將本罪之處罰範圍限縮在「致人死

傷」之情形，亦即，當有人死亡或傷害發生

時，肇事逃逸行為始具有需刑罰性。至於我們

可否如部分文獻所主張的，將「致人死傷」理

解為一種提高肇事逃逸行為之不法內涵之要

素，本文認為，恐怕相當困難，因為身體傷害

的結果與財物損害的結果相比較，我們很難說

哪一個結果就必定是比較嚴重，例如將停放在

路邊的賓士車撞得車體嚴重凹陷，其所造成的

損害賠償的金額在大多數情況下恐怕高於普通

的皮肉傷害。總言之，在本文所主張的保護法

益觀之下，「致人死傷」此要素在性質上應理

解為客觀處罰條件。

五、逃 逸

所謂「逃逸」，是指逃離現場而逸走之行

為？或者必須進一步為特定行為而不為？又所

謂進一步為特定行為究指何而言？文獻上看法

也不一致。

關於此問題，有認為，只要單純逃離肇事

現場而逸走，即足以構成，至於逃逸之方法在

所不限 103；相對的，另外卻有主張：「從法益

保護的立場來看，單純不逃逸，應無任何意

義，反而不為救助才是法文的重點。所謂『逃

逸』，應係指『不為救助』。換言之，在場冷

眼旁觀而不為任何救助行為，亦應屬逃逸」104；

或有認為：「處罰肇事逃逸，是為了不讓車禍

發生後的公共危險狀態蔓延，要求肇事者留在

現場，是為了妥適控制車禍現場，避免引起追

撞。」105；或有主張：「所稱逃逸，係指未留

下相當期間來處理交通事故（通報警方、電召

救護車或送傷者就醫），而擅自離開肇事現場

者」106；或有認為：「在尚未完成確保或防止

權利人能夠無障礙地行使民事請求權，防止國

家訴追機關展開無意義的刑事程序所需的行為

之前，以及未等待相當時間，就離開事故現

場。」107

101 參閱林山田，同註 100，404頁以下；黃常仁，同註 100，112頁；Wessels/Beulke, Strafrecht AT, Rn.148ff.
102 儘管刑法學理上大多接受客觀處罰條件這樣的用語概念，但是何種犯罪之何種規定內容係屬於客觀處罰條件，在認定上卻

是困難而經常存有爭議，詐術結婚罪之「因而致婚姻無效之裁判或撤銷婚姻之裁判確定」應該算是在我國刑罰學界論及此

概念時都會提到的例子，具有極高的共識。
103 甘添貴，同註 86，69 頁；鄭逸哲，駕車肇事逃逸構成要件乃純粹處罰不服從的隱性不作為構成要件，月旦法學 129 期，

2006年 2月，207頁（既然條文文字只科以行為人『不逃』的義務，並未科以『救護義務』，若訴諸立法理由，擅自擴張

義務範圍，亦違反憲法第 23條的『法律保留精神』……綜合上述，『駕車肇事逃逸構成要件』中之『逃』，不能指『逃避

救護義務』）。
104 鄭善印，同註 61，170頁。
105 林東茂，同註 64，2-260頁。
106 林鈺雄，同註 86，2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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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逃逸」此一用語的文義來看，如果主

張行為人除了須沒有逃離現場外，尚須為特定

行為，不管此特定行為係救助被害人，或者監

控事故現場，或者通報警方，抑或確保權利人

行使民事請求權等行為，本文認為，這些看法

通通都超越了「逃逸」文義的最大可能範圍，

因為「逃逸」，無論如何解釋，都得不出要有

所作為之義務，主張未逃離現場者仍須有所作

為之見解係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依照本文見

解，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既然是在於「協助

確認事故與責任歸屬」，只要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肇事者讓執法人員與當事人能夠找得到他而

有助於該交通事故責任之釐清，便不應視為逃

逸，準此，判斷關鍵是在於行為人是否隱瞞其

為肇事者之身分。所以，如果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肇事者逃離事故現場而消失地無影無蹤，此

固然為逃逸；如果其雖將事故受傷者送醫治療

或者通知警方或救護車前來救護處理，然而其

最後依舊逃之夭夭，此還是成立逃逸；或者即

便肇事者雖未離開事故現場，但卻躲藏在圍觀

的人群當中，此亦屬逃逸。相反的，縱使駕駛

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者有急事先行離開事故現

場，但最後並非讓人不知其去向（例如留下姓

名、電話號碼、聯絡地址等，或者短暫離去

後，再度返回），則不應構成逃逸。

六、肇事逃逸之故意

肇事逃逸罪是故意犯 108，姑且不論本罪之

行為人主觀上應否認識到「致人死傷」此一要

素，但其至少應認識到自己的駕駛行為涉及到

「肇事」，且認識到自己的離去行為係離開事

故現場，其有意讓人無法發現肇事者為誰或者

根本無所謂（包括直接故意與未必故意），倘

非如此，則並無肇事逃逸故意可言。例如司機

甲駕駛聯結車，行經十字路口處，由於未保持

適當的轉彎半徑，其車尾掃到正在該十字路口

等候紅綠燈的自行車騎士乙，乙跌倒受傷，但

甲渾然不知其所駕駛的聯結車車尾掃到乙一

事，繼續向前行駛。在此例中，甲固然應負業

務過失傷害之刑責，但由於其根本未察覺到此

一事故之發生，故欠缺肇事逃逸之故意，不成

立肇事逃逸罪。

七、對於「致人死傷」之認識

有關行為人主觀上對於「致人死傷」此一

結果事實應否有所認識之問題，學說方面大多

數採取肯定的立場而認為，行為人主觀上須認

識到「致人死傷」此一結果 109；然而亦有持反

對意見 110。

至於實務方面，肯定見解與否定見解均有

所主張，但仍以肯定見解居多。採取肯定見解

者認為：「刑法第 185條之 4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肇事，致人死傷而逃逸罪，行為人之駕車肇

事致人死傷，雖非出於故意，但仍須知悉肇事

致人死傷之事實，猶故為逃逸，始足當之。若

行為人不知其已肇事並致人死傷，縱然逃逸，

亦與本罪之構成要件不合。」111；相對的，持

否定見解則謂：「刑法第 185條條之 4之肇事

逃逸罪，只要客觀上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

事致人死傷之事實而逃逸，罪即成立，至行

為人對該項致人死傷之事實是否明知，則非所

問。」112

事實上正如本文前面所述，這個問題與

「致人死傷」之定性問題密不可分。申言之，

如果將「致人死傷」理解為客觀的構成要件要

素，則行為人主觀上自應有所認識，否則，將

107 潘天蔚，同註 67，60頁。
108 甘添貴，同註 86，69頁；張麗卿，同註 67，58頁
109 林山田，同註 1，319 頁；甘添貴，同註 86，69 頁；鄭善印，同註 61，170 頁；張麗卿，同註 67，58 頁；薛智仁，同註

61，231頁。
110 林鈺雄，同註 86，259頁。
111 最高法院 96年台上字第 6846號判決；相同意旨者，如最高法院 97年台上字第 4456號、97年台上字第 124號、96年台上

字第 7238號、96年台上字第 7260號、96年台上字第 6626號、91年台上字第 1124號等判決
112 最高法院 91年台上字第 2180號判決；相同意旨者，如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 7328號、91年台上字第 137號等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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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其肇事逃逸故意之成立；相反的，如果將

「致人死傷」定性為客觀處罰條件，則其完全

取決於客觀上是否條件成就，而與行為人主觀

上的認識與否無關。由於本文將「致人死傷」

理解為客觀處罰條件，已如前述，據此，行為

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而逃逸，只要客觀上

有致人死傷之結果事實，縱使行為人並不知

情，亦不影響本罪之成立。

肆、兩罪之比較

經由本文前面之論述說明，我們大致對於

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有比較

完整、具體的認識，同時也瞭解我國刑法肇事

逃逸罪之諸多問題所在。接下來，我們要將兩

罪作一概略的比較，以便更能掌握其中的差異。

一、就條文整體構造而言

我們單單從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

的離開罪與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這兩者之條文

外觀與構造稍加比較，一眼便可發現，兩者的

差異實在太大了，因此，要說我國刑法肇事逃

逸罪係仿自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

開罪，那就太言過其實了。質言之，德國刑法

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係採取繁雜的路

線，規範內容相當細密，除了諸多行為義務之

要求外，甚至還有減免刑罰之優惠；相反的，

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則是走極簡的風格，規範

內容極度簡單扼要。如果今天兩罪之規範目的

（保護法益）並不相同，則採取不同程度的規

範密度或許尚可言之成理；但是如果兩罪之規

範目的相同，則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之規範密

度是否明顯不足？這就有待思考、檢討了。

二、就保護法益而言

如前所述，德國通說認為，德國刑法交通

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之保護法益係在於民

事損害賠償請求權；而我國多數意見則主張，

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乃是個人生命

身體安全。不過本文認為，不論是德國通說之

見解或者我國多數意見之說法，皆係受到立法

理由之影響而作了過度且不當的演繹。

首先，就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

離開罪而言，從其構成要件之規定內容來看，

最直接且確定的保護利益，應該是道路交通事

故過程之確認利益或證據保全利益，交通事故

過程之確認，不僅有助於民事責任之釐清，同

時也有助於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之釐清。因

此，將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

之保護法益侷限在「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係過

於窄化。而且，即便是釐清確認道路交通事故

之民事賠償責任之歸屬，這跟道路交通事故被

害人之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能否獲得實現，根

本無法劃上等號。德國通說之所以會如此主

張，其實是受到該罪立法理由所宣稱：「本罪

構成要件應在擔保必要的確認以便確保有依據

的損害賠償請權與避免無依據的損害賠償請求

權」之影響。

同樣的，我國刑法界有關肇事逃逸罪之保

護法益之多數意見顯然也是受制於立法理由所

謂：「為維護交通安全，加強救護，減少被害

人之死傷，促使駕駛人於肇事後，能對被害人

即時救護，特增設本條，關於肇事致人死傷而

逃逸之處罰規定。」但是從該罪之構成要件內

容來看，實在無法推導出行為人有救護被害人

之義務，因此，所謂「個人生命身體安全」之

說法顯然超越法條文義解釋的容許範圍。依照

本文見解，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之所以不允

許逃逸，其目的應該也是在於確認事故發生原

因與釐清責任歸屬，只是從該罪之構成要件內

容無法像德國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一

樣可以讓人直接明白看得出來。

三、就交通事故範圍而言

就兩罪之交通事故所指涉的範疇而言，並

不相同，彼此互有廣狹。首先，德國刑法交通

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僅限於道路交通事

故，而不包括水上交通、空中交通，甚至也不

包括鐵路交通；而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所稱之

交通事故則無此限制，其不僅包含鐵路交通，

同時也包含水上交通與空中交通。從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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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可能性來看，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所涵

蓋的範圍比較完整，因為不是只有在道路上才

會發生交通事故，水上或空中交通皆有可能，

而且就保護法益而言，應該也沒有理由將其排

除在外。不過從現實上發生的機率來看，德國

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將其侷限在

道路交通應該比較切合實際，因為就生活經驗

以觀，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之頻率絕對遠大於

水上或空中交通。

其次，就交通事故之發生是否僅限於與動

力交通工具之使用有關而言，德國刑法交通事

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顯然並無此限制，依照

通說，只要損害之發生係某個交通過程之直接

後果即可，因此，騎乘馬車或自行車而引發交

通事故亦屬之，甚至連兩個行人在道路上走路

相撞在一起，學說上多數意見也不將其排除在

外。相反的，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則是限定在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因此，駕駛人力

或獸力交通工具所引發的交通事故並不包含在

內。就此以觀，與前述情形正好相反，德國刑

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所涵蓋的層面

比較完整，而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的規範設計

比較合乎我國社會現實狀況。

再者，就交通事故所發生之損害種類而

言，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之

構成要件本身並無限制，通說也認為包括人員

損害與財物損害。相對的，我國刑法肇事逃逸

罪，由於條文當中有「致人死傷」之規定，除

非將此理解為客觀處罰條件，否則，多數意見

均將此解釋為限縮「肇事」之範圍，亦即，將

交通事故之範疇限定在「有人死亡或受傷之交

通事故」。從保護法益之角度加以思考，如果

採取本文所主張之「確認事故發生原因與釐清

責任歸屬」之立場，則無論是在立法上或解釋

上，將交通事故損害之種類侷限在「有人死亡

或受傷」，並不恰當，因為即便是單純的財物

損害，依舊存在著確認事故發生原因與釐清責

任歸屬之問題，沒有理由將此等情形排除在外。

四、就行為主體而言

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之

行為主體限定在「事故參與者」，而所謂「事

故參與者」，依照該罪第五項之立法定義，係

指其行為依事實情況對於事故之引發能夠產生

促進作用之人，準此，除了交通工具之駕駛人

之外，也可能包括共乘者，只要其對於交通事

故之發生存在著共同因果性，已如前述。而我

國刑法肇事逃逸罪之行為主體則是限定在「駕

駛動力工具肇事之人」，無法涵括共乘者。從

保護法益之角度加以思考，不論採取何種法益

保護之見解，以「事故參與者」作為交通事故

發生後所要規範的對象，似乎較為周延，但是

問題在於所謂「對於事故之引發能夠產生促進

作用之人」或「對於交通事故之發生存在著共

同因果性」，除了交通工具之駕駛人以外，其

他人在認定上大都是極為困難的。例如身材曼

妙的甲女穿著露背緊身上衣與迷你裙漫步在街

道旁，引來經過其身旁的汽車駕駛人之注目，

無法專心駕駛，結果發生車禍，試問甲女是否

屬於「對於事故之引發能夠產生促進作用之

人」？

五、就行為義務而言

從構成要件所規範的行為義務以觀，相較

於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僅規定「不逃逸」之義

務而言，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

罪所要求的行為義務更為細緻、具體、多樣，

包括在場忍受確認義務、表明義務、等待義

務、事後即時使確認有可能之義務。

不管是德國刑法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

開罪抑或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本文認為，其

保護法益都是在於「確認事故發生原因與釐清

責任歸屬」，從這個角度來看，德國刑法交通

事故現場不容許的離開罪所要求的行為義務比

較有助於此等規範目的之達成，相反的，我國

刑法肇事逃逸罪所要求的行為義務並不容易達

成此等規範目的，因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肇事

之人只要不逃逸，他可以什麼事都不作。退萬

步言，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之保護法益，即便

是採取多數意見所主張之「個人生命身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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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構成要件所要求之「不逃逸」義務同樣

也無助於規範目的之達成。

伍、結 語

雖然在我國刑法肇事逃逸罪之立法過程確

實有人提到德國刑法第 142 條 113，但是從我國

肇事逃逸罪最後所通過的條文架構與內容以及

立法理由來看，兩者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不

過，儘管我國肇事逃逸罪所採取的立法模式與

德國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開罪迥然不同，然

而依照本文前述之分析，兩罪所追求的保護法

益應該還是相同的，亦即，不管是我國肇事逃

逸罪抑或是德國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開罪，

其保護法益乃在「確認事故發生原因與釐清責

任歸屬」，這樣的巧合其實可說是「歪打正

著」！

雖說德國交通事故現場不容許離開罪在德

國刑法界同樣也遭受不少的批評而不斷有要求

修正之聲浪 114，但是相較於我國肇事逃逸罪而

言，至少其所規範的各種行為義務係比較有助

於規範目的之達成，這是我們可以借鏡學習的

地方（不過此並非意謂我們應該全盤仿造德國

法之規定）。

當然，這裡還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有待釐

清，亦即交通事故之參與者或駕駛動力交通工

具之肇事者為何有協助「確認事故發生原因與

釐清責任歸屬」之義務？此是否有違不自證己

罪原則或自我庇護不具可罰性原則？德國聯邦

憲法法院的回答是，不自證己罪原則或自我庇

護不具可罰性原則並不是一個絕對的原則，基

於交通事故之證據保全不易的特殊性以及考量

交通事故被害人之利益，不自證己罪原則或自

我庇護不具可罰性原則係允許有例外的情形存

在，亦即立法者並非不能以刑罰去制裁以自我

庇護為目的而損及他人法益之行為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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